
 

 

《內地與香港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CEPA) 

常見問題 –《貨物貿易協議》的原產地規則與 

CEPA 原產地證書 

問1： 在《貨物貿易協議》下，產品如何才能享受零關稅優惠？ 

答： 根據《貨物貿易協議》（《協議》），除內地有關法規、

規章禁止進口的和履行國際公約而禁止進口的貨物，以

及內地在有關國際協議中作出特殊承諾的產品外，所有

香港原產貨物可以享零關稅優惠進口內地。 

如貨物在香港生產及符合CEPA原產地規則，商號可在

貨物裝運前申請原產地證書，以便貨物在CEPA下申請

零關稅進口內地。申請CEPA零關稅的貨物，必須附有

工業貿易署或政府認可簽發來源證機構1發出的原產地

證書。 

內地海關可要求符合《協議》原產資格的香港貨物進口

時申報原產地信息。進口商應按規定主動申明貨物享受

                                           

1 政府 認可簽 發來源證 機構為 香港總 商會、 香港工 業總會 、香港 中華廠 商聯

合 會、香 港中華 總商會 及香港 印度商 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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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關稅，並申報相關原產地信息，和提交與進口貨物相

關的證明文件。 

問2： 根據 CEPA 出口原產貨物往內地，如何界定香港原產貨

物及查找其適用的原產地標準？ 

答： 符合下列條件及其他《協議》適用規定的貨物，將被視

為香港原產貨物： 

（一） 在香港完全獲得或者生產；或 

（二） 在香港完全使用原產材料生產；或 

（三） 在香港使用了非原產材料進行生產，而 

(i) 該貨物的內地《協調制度》編號屬於《協

議》下的「產品特定原產地規則」清單適用範

圍內，並符合相應的原產地標準； 

(ii) 該貨物的內地《協調制度》編號不屬於《協

議》下的「產品特定原產地規則」清單適用範

圍內，就需要符合「一般規則」，即按照累加

法2計算的區域價值成分大於或等於30%的標

                                           

2 累加法計算公式： 

https://www.tid.gov.hk/tc_chi/cepa/tradegoods/rules_origin.html
https://www.tid.gov.hk/tc_chi/cepa/tradegoods/rules_origin.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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準，或者按照扣減法3計算的區域價值成分大

於或等於40%的標準。 

若產品僅經過一項或多項微少加工或處理4將不會獲賦

予原產地資格。 

以下為三種貨物及其CEPA原產地標準的例子： 

內地《協調

制度》編碼 
貨物名稱 CEPA 原產地標準 

1806.31 
其他塊狀或條狀的含

可可的夾心食品 

從糖製造。主要製造

工序為混合、煮沸及

塑形。如製造工序中

涉及加入香味，則加

入香味亦須在一方進

行。 

                                           

區域價值成分 = 

原產材料價值+勞工價值+ 

產品開發支出價值 ×  1 0 0 %  

離岸價格 

 

3 扣減法計算公式： 

區域價值成分 = 
離岸價格 - 非原產材料的價值 

×  1 0 0 %  
離岸價格 

 

4
 例如把物品零部件簡單裝配成完整品或將產品簡單拆卸成零部件、簡單的裝瓶、裝罐、裝袋、裝箱、

裝盒、固定於紙板或木板及其他類似的包裝工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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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地《協調

制度》編碼 
貨物名稱 CEPA 原產地標準 

1905.90 
其他稅目 19.05 的食

品 

從其他品目改變至

此。 

2201.10 汽水 一般規則5 

問3： 如何申請 CEPA 原產地證書？ 

答： 根據《協議》出口的產品，香港出口商、製造商及分判

商（如適用）須向工業貿易署或政府認可簽發來源證機

構申請 CEPA 原產地證書。商號可通過政府委任的產

地來源證電子服務供應商遞交 CEPA 原產地證書的申

請。尚未登記成為服務供應商用戶的商號，可透過服務

供應商的指定服務站遞交申請。 

此外，製造商及分判商（如適用）必須先在工業貿易署

辦妥工廠登記，證明貨物符合相關的原產地規則及廠

房具備有足夠的生產能力，才可為出口的產品申請

CEPA 原產地證書。廠商／營運者亦應就出口往內地的

產品更新工廠登記資料，包括提供最新的香港協調制

                                           

5
 由於稅目 2201.10 的貨物不在「產品特定原產地規則」清單上，其適用的 CEPA 原產地標準為

「一般規則」。 

https://www.tid.gov.hk/tc_chi/import_export/cert/cert_copn_2.html
https://www.tid.gov.hk/tc_chi/import_export/cert/cert_copn_2.html
https://www.tid.gov.hk/tc_chi/import_export/cert/cert_copn_4.html
https://www.tid.gov.hk/tc_chi/import_export/cert/cert_aboutco_factory.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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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編號以及其他生產資料，如生產工序及使用的主要

原材料等。有關工廠登記的詳情，請瀏覽本署的網頁。 

至於有關原產地證書申請程序及簽發條件的詳情，請參

閱產地來源證通告第5/2018號。如何填寫申請則請參閱

商號遞交CEPA的原產地證書申請須知。 

問4： 何謂「稅則歸類改變」？ 

答： 在《貨物貿易協議》下，「稅則歸類改變」是指非一方

原產材料經過在一方境內加工生產後，所得產品在《協

調制度》中的稅目歸類發生了特定的變化。在「產品特

定原產地規則」裡，這包括： 

 「章改變」（協調制度編號首 2 位數出現改變） 

 「品目改變」（協調制度編號首 4 位數出現改變） 

 通過比較進口原材料及最終產品的協調制度編號，生

產商便可以確定該貨物是否符合相關稅號改變。 

 以行李帶為例，聚酯高强力紗（協調制度編號：5402 

2000）經紡織或針織、裁剪及車縫等工序成為行李帶

（協調制度編號：6307 9090），其協調制度編號從 5402 

2000 改變為 6307 9090。由此可見，該生產工序符合了

https://www.tid.gov.hk/tc_chi/import_export/cert/cert_aboutco_factory.html
https://www.tid.gov.hk/tc_chi/aboutus/tradecircular/all_in_one/2018/as032018.html
https://www.tid.gov.hk/tc_chi/aboutus/publications/registcert/cocepa_note.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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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改變」（從第 54 章改變至第 63 章）及「品目改

變」（從品目 5402 改變至品目 6307）的要求。 

 

 

問5： 如貨物的原產地標準為「區域價值成分」標準，需要向

工貿署或政府認可簽發來源證機構提交有關計算方法

作審批嗎？ 

答： 如貨物的原產地規則標準為區域價值成分標準，商號

須在每次遞交 CEPA 原產地證書申請時向工貿署提交

相關的成本計算表。若商號計劃把產品開發支出價值

或原產自內地的貨物及材料價值計算於貨物的區域價

值成分內，須在遞交 CEPA 原產地證書的申請前最少 7

https://www.tid.gov.hk/tc_chi/aboutus/form/publicform/cert/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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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工作天，向 CEPA 原產地證書組提交相關的聲明及

承諾書。詳情請參閱產地來源證通告第 6/2018 號及第

7/2018 號。而有關遞交成本計算表的進一步資料，請參

閱遞交成本計算表的參考指引。 

問6： 商號是否需按照「產品特定原產地規則」清單上列出的

內地產品稅號去填寫原產地證書申請？ 

答： 《貨物貿易協議》的「產品特定原產地規則」清單上列

出的內地產品稅號是以6位內地產品稅號為基礎。儘管

如此，商號應在原產地證書申請上填寫8位的內地產品

稅號。 

問7： CEPA 原產地證書發出後可以作出修改嗎？  

答： 申請 CEPA 原產地證書時商號須確保所有資料正確無

誤，並在申請中作出聲明。如商號需要修訂獲批准的

CEPA 原產地證書，修訂要求須在 CEPA 原產地證書發

出日期起計 30 日內提出。發證機構只會在 CEPA 原產

地證書尚未被用以申請零關稅優惠及有效期未屆滿的

情況下，按個別情況考慮修訂要求。可被考慮的修訂包

括： 

https://www.tid.gov.hk/tc_chi/aboutus/form/publicform/cert/index.html
https://www.tid.gov.hk/tc_chi/aboutus/form/publicform/cert/index.html
https://www.tid.gov.hk/tc_chi/aboutus/tradecircular/all_in_one/2018/as042018.html
https://www.tid.gov.hk/tc_chi/aboutus/tradecircular/all_in_one/2018/as052018.html
https://www.tid.gov.hk/tc_chi/aboutus/tradecircular/all_in_one/2018/as052018.html
https://www.tid.gov.hk/tc_chi/import_export/cert/files/guide_on_cost_statement_proforma_c.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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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沒有更改主要託運詳情的前提下，修改收貨人資料； 

-下調貨物數量及或價值； 

-修改貨物包裹件數； 

-修改包裝標誌及數量；或 

-在沒有更改貨物歸類的前提下，修改貨物簡介。 

   一般而言，若商號須更改其他資料，須先取消已發出及

未使用的 CEPA 原產地證書並重新提交申請。 

問8： 如何填寫 CEPA 原產地證書申請中的內地關區代碼？ 

答： 用作申請 CEPA 原產地證書所需的相關代碼資料（如內

地關區、運輸方式及計量單位），商號可參考相關代碼

表，並應向報關公司／內地進口商確認。 

問9： 若生產商或製造商認為「一般規則」未能符合其貨物生

產的實際情況，可否提出為其貨物制定「產品特定原產

地規則」？此外，生產商或製造商可否提出修訂貨物的

「產品特定原產地規則」？ 

答： 可以。如生產商或製造商希望要求修訂 CEPA 原產地標

準，請參閱相關通告以了解有關 CEPA 原產地標準磋商

的安排及申請程序（通告可於以下網址瀏覽： 

https://www.tid.gov.hk/service/co/jsp/COEnq_CepaAreaMain_c.jsp
https://www.tid.gov.hk/service/co/jsp/COEnq_CepaAreaMain_c.j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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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tid.gov.hk/tc_chi/cepa/tradegoods/application

_procedures.html）。 

問10： 若生產商或製造商認為「產品特定原產地規則」未能符

合其貨物生產的實際情況，可否選用「一般規則」？ 

答： 不可以。「一般規則」僅適用於未有「產品特定原產地

規則」的貨物。如生產商或製造商希望要求修訂 CEPA

原產地標準，請參閱相關通告以了解有關《安排》原產

地標準磋商的安排及申請程序（通告可於以下網址瀏覽： 

https://www.tid.gov.hk/tc_chi/cepa/tradegoods/application

_procedures.html）。 

問11： 貨物裝運後可以後補申請 CEPA 原產地證書嗎？ 

答： 根據《貨物貿易協議》，原產地證書應當在貨物裝運前

或裝運時簽發。然而，在特殊情況下，例如因不可抗力、

非故意的錯誤、疏忽或其他合理原因導致未能在貨物

裝運前申請原產地證書，商號可以書面形式陳述理由

並提供有關證明文件，向簽發機構申請後補簽發原產

地證書。原產地證書可以自貨物裝運之日起一年內經

審理程序補發。 

https://www.tid.gov.hk/tc_chi/cepa/tradegoods/application_procedures.html
https://www.tid.gov.hk/tc_chi/cepa/tradegoods/application_procedures.html
https://www.tid.gov.hk/tc_chi/cepa/tradegoods/application_procedures.html
https://www.tid.gov.hk/tc_chi/cepa/tradegoods/application_procedure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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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12： 進行外地加工的產品是否可享受 CEPA 零關稅優惠？ 

答： 可以。廠商可繼續透過外地加工措施，在香港以外的地

方進行次要的工序，再出口往內地。進行外地加工後，

製成品必須先運回香港，才能申請原產地證書，以享受

CEPA零關稅優惠。半製成品不能享受CEPA零關稅優

惠。 

 

 

2023 年 1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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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貨物名稱 

	CEPA原產地標準 
	CEPA原產地標準 


	TR
	Span
	1806.31 
	1806.31 

	其他塊狀或條狀的含可可的夾心食品 
	其他塊狀或條狀的含可可的夾心食品 

	從糖製造。主要製造工序為混合、煮沸及塑形。如製造工序中涉及加入香味，則加入香味亦須在一方進行。 
	從糖製造。主要製造工序為混合、煮沸及塑形。如製造工序中涉及加入香味，則加入香味亦須在一方進行。 




	Table
	TBody
	TR
	Span
	內地《協調制度》編碼 
	內地《協調制度》編碼 

	貨物名稱 
	貨物名稱 

	CEPA原產地標準 
	CEPA原產地標準 


	TR
	Span
	1905.90 
	1905.90 

	其他稅目19.05的食品 
	其他稅目19.05的食品 

	從其他品目改變至此。 
	從其他品目改變至此。 


	TR
	Span
	2201.10 
	2201.10 

	汽水 
	汽水 

	一般規則5 
	一般規則5 




	5 由於稅目2201.10的貨物不在「產品特定原產地規則」清單上，其適用的CEPA原產地標準為「一般規則」。 
	5 由於稅目2201.10的貨物不在「產品特定原產地規則」清單上，其適用的CEPA原產地標準為「一般規則」。 

	問3： 如何申請CEPA原產地證書？ 
	問3： 如何申請CEPA原產地證書？ 
	問3： 如何申請CEPA原產地證書？ 


	答：
	答：
	 
	根據《
	協
	議
	》出口的產品，香港出口商、製造商及分判
	商（如適用）須向工業貿易署或政府認可簽發來源證機
	構申請
	CEPA
	原產地證書。商號可通過政府委任的
	產地來源證電子服務供應商
	產地來源證電子服務供應商

	遞交
	CEPA
	原產地證書的申
	請。
	尚未登記成為服務供應商用戶的商號，可透過服務
	供應商的
	指定服務站
	指定服務站

	遞交申請。
	 

	此外，製造商及分判商（如適用）必須先在工業貿易署辦妥
	此外，製造商及分判商（如適用）必須先在工業貿易署辦妥
	工廠登記
	工廠登記

	，證明貨物符合相關的原產地規則及廠房具備有足夠的生產能力，才可為出口的產品申請
	CEPA
	原產地證書。
	廠商／營運者亦應就出口往內地的
	產品更新工廠登記資料，包括提供最新的香港協調制

	度編號以及其他生產資料，如生產工序及使用的主要原材料等。有關工廠登記的詳情，請瀏覽本署的
	度編號以及其他生產資料，如生產工序及使用的主要原材料等。有關工廠登記的詳情，請瀏覽本署的
	網頁
	網頁

	。
	 

	至於有關原產地證書申請程序及簽發條件的詳情，請參閱
	至於有關原產地證書申請程序及簽發條件的詳情，請參閱
	產地來源證通告第
	產地來源證通告第
	5/2018
	號

	。如何填寫申請則請參閱
	商號遞交
	商號遞交
	CEP
	A
	的原產地證書申請須知

	。
	 

	問4： 何謂「稅則歸類改變」？ 
	問4： 何謂「稅則歸類改變」？ 
	問4： 何謂「稅則歸類改變」？ 


	答： 在《貨物貿易協議》下，「稅則歸類改變」是指非一方原產材料經過在一方境內加工生產後，所得產品在《協調制度》中的稅目歸類發生了特定的變化。在「產品特定原產地規則」裡，這包括： 
	 「章改變」（協調制度編號首2位數出現改變） 
	 「品目改變」（協調制度編號首4位數出現改變） 
	 通過比較進口原材料及最終產品的協調制度編號，生產商便可以確定該貨物是否符合相關稅號改變。 
	 以行李帶為例，聚酯高强力紗（協調制度編號：5402 2000）經紡織或針織、裁剪及車縫等工序成為行李帶（協調制度編號：6307 9090），其協調制度編號從5402 2000改變為6307 9090。由此可見，該生產工序符合了
	「章改變」（從第54章改變至第63章）及「品目改變」（從品目5402改變至品目6307）的要求。 
	 
	 
	Figure
	問5： 如貨物的原產地標準為「區域價值成分」標準，需要向工貿署或政府認可簽發來源證機構提交有關計算方法作審批嗎？ 
	問5： 如貨物的原產地標準為「區域價值成分」標準，需要向工貿署或政府認可簽發來源證機構提交有關計算方法作審批嗎？ 
	問5： 如貨物的原產地標準為「區域價值成分」標準，需要向工貿署或政府認可簽發來源證機構提交有關計算方法作審批嗎？ 


	答：
	答：
	 
	如
	貨物的原產地規則標準為區域價值成分標準，商號
	須在每次遞交
	CEPA
	原產地證書申請時向
	工貿署
	提交
	相關的
	成本計算表
	成本計算表

	。若商號計劃把產品開發支出價值或原產自內地的貨物及材料價值計算於貨物的區域價值成分內，須在遞交
	CEPA
	原產地證書的申請前最少
	7

	個工作天，向
	個工作天，向
	CEPA
	原產地證書組提交相關的
	聲明及承諾書
	聲明及承諾書

	。詳情請參閱
	產地來源證通告第
	產地來源證通告第
	6/2018
	號

	及
	第
	第
	7/2018
	號

	。而有關遞交成本計算表的進一步資料，請參閱
	遞交成本計算表的參考指引
	遞交成本計算表的參考指引

	。
	 

	問6： 商號是否需按照「產品特定原產地規則」清單上列出的內地產品稅號去填寫原產地證書申請？ 
	問6： 商號是否需按照「產品特定原產地規則」清單上列出的內地產品稅號去填寫原產地證書申請？ 
	問6： 商號是否需按照「產品特定原產地規則」清單上列出的內地產品稅號去填寫原產地證書申請？ 


	答： 《貨物貿易協議》的「產品特定原產地規則」清單上列出的內地產品稅號是以6位內地產品稅號為基礎。儘管如此，商號應在原產地證書申請上填寫8位的內地產品稅號。 
	問7： CEPA原產地證書發出後可以作出修改嗎？  
	問7： CEPA原產地證書發出後可以作出修改嗎？  
	問7： CEPA原產地證書發出後可以作出修改嗎？  


	答： 申請CEPA原產地證書時商號須確保所有資料正確無誤，並在申請中作出聲明。如商號需要修訂獲批准的CEPA原產地證書，修訂要求須在CEPA原產地證書發出日期起計30日內提出。發證機構只會在CEPA原產地證書尚未被用以申請零關稅優惠及有效期未屆滿的情況下，按個別情況考慮修訂要求。可被考慮的修訂包括： 
	- 在沒有更改主要託運詳情的前提下，修改收貨人資料； 
	-下調貨物數量及或價值； 
	-修改貨物包裹件數； 
	-修改包裝標誌及數量；或 
	-在沒有更改貨物歸類的前提下，修改貨物簡介。 
	   一般而言，若商號須更改其他資料，須先取消已發出及未使用的CEPA原產地證書並重新提交申請。 
	問8： 如何填寫CEPA原產地證書申請中的內地關區代碼？ 
	問8： 如何填寫CEPA原產地證書申請中的內地關區代碼？ 
	問8： 如何填寫CEPA原產地證書申請中的內地關區代碼？ 


	答：
	答：
	 
	用作申請
	CEPA
	原產地證書所需的相關代碼資料（如內
	地關區、運輸方式及計量單位），
	商號
	可參考
	相關代碼表
	相關代碼表

	，並應向報關公司／內地進口商確認。
	 

	問9： 若生產商或製造商認為「一般規則」未能符合其貨物生產的實際情況，可否提出為其貨物制定「產品特定原產地規則」？此外，生產商或製造商可否提出修訂貨物的「產品特定原產地規則」？ 
	問9： 若生產商或製造商認為「一般規則」未能符合其貨物生產的實際情況，可否提出為其貨物制定「產品特定原產地規則」？此外，生產商或製造商可否提出修訂貨物的「產品特定原產地規則」？ 
	問9： 若生產商或製造商認為「一般規則」未能符合其貨物生產的實際情況，可否提出為其貨物制定「產品特定原產地規則」？此外，生產商或製造商可否提出修訂貨物的「產品特定原產地規則」？ 


	答： 可以。如生產商或製造商希望要求修訂CEPA原產地標準，請參閱相關通告以了解有關CEPA原產地標準磋商的安排及申請程序（通告可於以下網址瀏覽： 
	https://www.tid.gov.hk/tc_chi/cepa/tradegoods/application_procedures.html
	https://www.tid.gov.hk/tc_chi/cepa/tradegoods/application_procedures.html
	https://www.tid.gov.hk/tc_chi/cepa/tradegoods/application_procedures.html

	）。
	 

	問10： 若生產商或製造商認為「產品特定原產地規則」未能符合其貨物生產的實際情況，可否選用「一般規則」？ 
	問10： 若生產商或製造商認為「產品特定原產地規則」未能符合其貨物生產的實際情況，可否選用「一般規則」？ 
	問10： 若生產商或製造商認為「產品特定原產地規則」未能符合其貨物生產的實際情況，可否選用「一般規則」？ 


	答： 不可以。「一般規則」僅適用於未有「產品特定原產地規則」的貨物。如生產商或製造商希望要求修訂CEPA原產地標準，請參閱相關通告以了解有關《安排》原產地標準磋商的安排及申請程序（通告可於以下網址瀏覽： 
	https://www.tid.gov.hk/tc_chi/cepa/tradegoods/application_procedures.html
	https://www.tid.gov.hk/tc_chi/cepa/tradegoods/application_procedures.html
	https://www.tid.gov.hk/tc_chi/cepa/tradegoods/application_procedures.html

	）。
	 

	問11： 貨物裝運後可以後補申請CEPA原產地證書嗎？ 
	問11： 貨物裝運後可以後補申請CEPA原產地證書嗎？ 
	問11： 貨物裝運後可以後補申請CEPA原產地證書嗎？ 


	答： 根據《貨物貿易協議》，原產地證書應當在貨物裝運前或裝運時簽發。然而，在特殊情況下，例如因不可抗力、非故意的錯誤、疏忽或其他合理原因導致未能在貨物裝運前申請原產地證書，商號可以書面形式陳述理由並提供有關證明文件，向簽發機構申請後補簽發原產地證書。原產地證書可以自貨物裝運之日起一年內經審理程序補發。 
	問12： 進行外地加工的產品是否可享受CEPA零關稅優惠？ 
	問12： 進行外地加工的產品是否可享受CEPA零關稅優惠？ 
	問12： 進行外地加工的產品是否可享受CEPA零關稅優惠？ 


	答： 可以。廠商可繼續透過外地加工措施，在香港以外的地方進行次要的工序，再出口往內地。進行外地加工後，製成品必須先運回香港，才能申請原產地證書，以享受CEPA零關稅優惠。半製成品不能享受CEPA零關稅優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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